

江教资助〔2019〕11 号

柳江区教育局关于2019年春季学期学校
食堂食品原材料集中采购和配送
综合考评结果的通报

各相关学校：

根据《柳江区学校食堂食品原材料集中采购和统一配送合同书》条款之第十二条第二点第4小点“甲方每学期对乙方进行综合考核评议，学校满意率低于70%的，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”。现将2019年春季学期食堂食品原材料集中采购和配送工作考评结果通报如下：

2019年6月11日至12日，由各镇学校领导和教师代表组成的8个考评小组，对城区各镇学校进行交叉考评。考评在公开、公正中完成，考评答卷由考评小组密封装订后带回教育局统计，统计人员由教育局抽调的4名教师代表组成，统计工作在相互监督情况下完成。此次考评，中心小学和初中学校参与考评率为100%，其它村小学校和教学点由中心校或考评组抽样考评。我城区参与综合考评的学校总数为45所，考评分达70分以上为合格。其中37所学校考评为合格，8所学校考评为不合格，合格率为82.22%。

对本次综合考评有异议的，请在通报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拨打监督电话7222527，或以书面形式申请复核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柳州市柳江区教育局

2019年6月21日

（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）                 
	柳州市柳江区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9年6月21日印发


PAGE  
— 2 —

